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

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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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立法将做明确界定，使党纪国法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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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立法

广东已在“探路”

延伸悦读

本报记者 高扩

现有廉政法规

有禁令无执行

一直以来，我国反腐存
在领导意志推动、运动式反
腐的问题。大家期待的是，反
腐成果能够长期维护，而不
是一阵风。

“大量的廉政法规表现
为‘严禁’或‘不准’等禁止
性规定，对于由谁或什么机
构负责执行，缺乏明确的规
定，违反禁令如何处理，也缺
乏具体的规定。”反腐学者何
增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是，
廉政法规因缺乏可操作性而
停留在纸面上。

纪委与检方

仍有衔接问题

目前开展的反“四风”，发
现不少公职人员存在收受礼
金红包、公车私用、大吃大喝
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
长、中纪委特约监察员马怀德
注意到，“有些行为是违纪不违
法的。下一步，我们需要考虑制
定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促进
党纪和国法的无缝衔接。”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
家查处职务犯罪的专门机
关，拥有其他部门所不具备
的办案手段。在查办案件的
过程中，如果介入过晚，可能
造成当事人家属或其他同伙
销毁证据、转移财产，从而错
失最佳办案时机。

去年11月12日，最高检察
院召开反腐法治化专家座谈
会，就官员犯罪从纪委调查
向司法程序移交的衔接问题
进行了讨论。这次座谈会透
露，纪委“双规”的官员，确
认可能构成犯罪的，将及时
移交检察机关调查。

性贿赂认定

仍是灰色地带

此次决定提到，把贿赂犯
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
其他财产性利益，这是有针对
性的。于向阳说，在目前的司
法实践中，贿赂犯罪对象已不
只是钱财，而是扩大到“入干
股”等财产性利益。

此外，贪腐官员涉及到性
贿赂问题也屡见不鲜。这个算

不算受贿，目前在定罪量刑上
是存在争议的。

于向阳分析，性贿赂行为
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行贿
人为了本人或者他人利益向
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另
一种是雇用性职业者向国家
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并以此
与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交易。这
两种情况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在现行刑法框架内，第
一种属于权色交易，基于刑法
贿赂犯罪对象局限于‘财物’
的现实，无法通过刑法解释将
之纳入贿赂犯罪。但第二种情
况属于受托人通过职务便利
换取性服务，而性服务是请托
人通过支付财物换取的，本质
上是权钱交易，符合贿赂犯罪
的构成要件。”河北政法学院
教授孟庆华曾对媒体解释说。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国
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
腐立法时间表”。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透露，
未来五年，要进一步完善反腐
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
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反腐立法的“探路”已在
地方层面悄然铺开。不久前，

《广东省预防腐败条例(草案)》
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裸官不得担任领导职务”、
“领导干部按要求每年如实报
告婚姻、房产等个人有关事
项”也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被进
一步明确。

本报记者 高扩 整理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层进行了强力的反腐行动，山东社科院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于向阳表示，
当前的反腐仍是治标之举，“是为治本赢得时间”，而反腐败国家立法，着眼的是从纪律反腐到制度反
腐的过渡。

我国废除劳教制度后，社
区矫正引发更多关注。此次决
定提到制定社区矫正法，为这
一制度的法治化提了速。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执
行研究员刘山鹰指出，社区矫

正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是两
种性质不同的制度。社区矫正
的对象是罪犯，是在社区服
刑；而劳教是一种行政处罚。

“两者的共同点是惩罚都
是轻度的，当然，劳教此前有被

滥用的情形发生。”刘山鹰说，
正因如此，社区矫正在某种程
度上被看作劳教的替代惩罚。

到2013年11月底，各地现
有社区服刑人员66 . 7万人。

本报记者 高扩

社区矫正法
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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